
岗位申请
岗位负责人或经办人提交

（劳务用工人员管理系统->岗位管理）
若有拟聘用人员可同时提交，
确定工作任务、工资标准、

聘用合同/劳务协议起始时间等

劳务用工人员新增流程

个人填报基本信息

新
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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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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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岗单位
人事秘书审核

选择审核领导

设岗单位
党政主要负责人审批

审核岗位需求

拟录用人员开通账号

人事处
人力资源配置办公室审批

确定《劳动报酬确认表》内容

完成入职

是否
有拟聘
人员

否

是

线下办理
完成校内转账（仅劳务派遣）

系统内填写下载《东南大学转账凭单》后签字盖章，在财务系统预约后完成转账，
凭《校内转账回执单》办理后续手续。

人事处领导审批
劳务派遣人员劳动报酬计算器

岗位负责人确认

个人填报基本信息
根据短信通知，使用“人员申请”时录

入的邮箱作为系统登录账号。

线上审批

入
职
手
续
办
理

1、若填写岗位时已确定拟聘人员，可填写拟

聘人员姓名、身份证号、邮箱等基本信息用

于开通账号权限。

2、待审批通过后校外人员分配3开头职工号，

校内退休人员仍使用1开头职工号；

3、若申请校支经费，请在备注中填写申请说

明，由人事处审核通过后调整经费支出账号。

人员申请
岗位负责人或经办人提交

（劳务用工人员管理系统->人员管理）

说明：已设岗的前提下，可以直
接新增人员新增人员须选择“聘
用岗位”，自动关联岗位信息

携带以下纸质版材料至人事服务中心办理入职手续并领取校园卡
劳务派遣人员（提前与劳务派遣公司约定时间，签订劳务合同）：
1.《劳务派遣人员劳动报酬确认单》（系统内导出，负责人签字盖章）
2.《校内转账回执单》（系统内导出，完成财务转账后由财务处填写出具）
3.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
退休返聘人员（劳务协议书备案）：
1.《劳务协议书》（系统内导出，负责人签字，单位盖章）
2.身份证及退休证原件

联系方式及地点：
九龙湖校区行政楼435人事服务中心：025-52090260
四牌楼校区群贤楼一楼人事服务中心：025-83792146
劳务派遣公司：13813376978



劳务派遣人员续聘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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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成续聘手续办理

个人提交续聘申请
（劳务用工人员管理系统->日常模块）

说明：系统将于合同到期前一个
月发送提醒，请务必在收到通知
后的5个工作日内提交续聘申请。

岗位负责人确认

线上申请 线下办理

完成校内转账
系统内填写下载《东南大学转账凭单》后签

字盖章，在财务系统预约后完成转账，
凭《校内转账回执单》办理后续手续。

个人携带以下纸质版材料
至人事服务中心办理续聘手续

1.《劳务派遣人员劳动报酬确认单》
（系统内导出，负责人签字盖章）
2.《校内转账回执单》（系统内导出，完
成财务转账后由财务处填写出具）
3.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

设岗单位
人事秘书审核

选择审核领导

设岗单位
党政主要负责人审批

人事处
人力资源配置办公室审批

人事处领导审批

劳务派遣人员调薪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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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成调薪手续办理

个人提交工资调整申请
（劳务用工人员管理系统->日常模块）

说明：基础工资部分为社保公积
金缴费基数，不可调整，只能调

整综合补贴部分。

岗位负责人确认

线上申请

线下办理

个人携带
《劳务派遣人员劳动报酬确认单》

（系统内导出，负责人签字盖章）
至人事服务中心办理调薪手续

设岗单位
人事秘书审核

选择审核领导

设岗单位
党政主要负责人审批

人事处
人力资源配置办公室审批

人事处领导审批

岗位负责人/经办人
提交工资调整申请

（劳务用工人员管理系统->日常模块）



注意事项

1、离职申请需提前一个月提交（如停发2月

份工资，则需在1月20日前完成离职审批）；

2、南京市社保和公积金终止手续需提前一个

月办理，当月无法操作，如因手续延迟产生

的费用，仍由用人单位承担。

劳务用工人员离职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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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人提交离职申请
（劳务用工人员管理系统->日常模块）

岗位负责人确认

线上申请

设岗单位
人事秘书审核

选择审核领导

设岗单位
党政主要负责人审批

人事处
人力资源配置办公室审批

人事处领导审批

设岗单位
人事秘书提交离职申请

（劳务用工人员管理系统->日常模块）


